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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财政票据检查工作规则

财政票据使用、管理检查事项

（一）检查对象

财政票据使用、管理检查事项适用对象为市级财政票据使用

单位。

（二）检查频次

定期组织开展随机抽查，时间集中在 7 月起到 12 月底止。

市财政局组织检查组对当年随机抽取的财政票据使用单位实施

现场检查，具体检查时间以检查组下发的《财政票据检查通知书》

为准。

被投诉举报、使用管理问题较多的财政票据使用单位，将列

为重点检查对象，开展定向检查。整改问题不彻底的财政票据使

用单位将开展回头抽查。

（三）检查内容

财政票据使用一般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：

1.票据所开金额与收取金额是否一致；

2.有无混用、串用、代开财政票据的情况；

3.有无使用财政票据收取经营性收费的情况；

4.有无擅自印制、买卖、转让、转借、涂改、伪造、销毁票

据的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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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作废的财政票据保存是否完整并加盖“作废”戳记或者注

明“作废”字样；

6.发现财政票据或存根丢失，是否按照规定在新闻媒体登报

申明作废并向市财政局备案。

财政票据管理一般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：

1.财政票据管理制度建立完善情况；

2.财政票据管理台账设立和登记情况；

3.财政票据年度用票计划的编报情况；

4.财政票据存根的清理、核销情况；

5.专人负责管理制度落实情况;

6.有无违反财政票据管理规定的其他行为。

（四）检查方式

财政票据现场检查主要采取听取检查对象介绍自查情况、查

看相关资料、查阅相关文件、询问有关人员等方式进行。

（五）检查程序

1.单位自查。财政票据使用单位于每年度首次申领财政票据

之前对上一年度领用财政票据的使用、管理情况进行自查自纠，

形成书面自查报告，于申领财政票据时报送市财政局。

2.抽取检查对象和人员。市财政局按规定随机抽取或有针对

性选取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，公示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名单，下

达《财政票据检查通知书》。

3.现场检查。市财政局组织检查组按照程序和要求对检查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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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的财政票据使用管理情况、单位自查情况进行现场检查，形成

检查工作底稿。

4.检查结果处理。检查组对现场检查情况进行全面分析、整

理，书面征求检查对象意见后作出检查结论。检查对象对存在的

问题进行整改并及时反馈整改情况。市财政局按规定公开检查结

果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二、检查工作总体要求

（一）实施财政票据检查工作应当遵循合法、客观、公正、

公开、透明的原则。

（二）财政票据检查应当按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相关规定

实施，并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、处罚

（三）财政票据使用、管理检查工作结束后，市财政局对检

查工作相关资料进行全面整理、立卷归档备查。


